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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人为乐类（6人）

张晋，男，1947年5月生，中共党员，白城市洮北区富华苑小区居民。他
从入住小区第一天起，就把小区居民视为至爱亲朋，为居民解决大事小事不计
其数。现在小区业主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找张晋解决。他帮助居民修复、协
调更换小区坏损的防盗门，协助小区组建业主委员会等等。张晋用无私奉献的
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着身边的人，深受辖区居民的爱戴。

刘振波，男，1964年 11月生，中共党员，白城市诚信电力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好人帮”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洮北区政协常委。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几年来，刘振波
和他所带领的“好人帮”爱心公益团队关注失学儿童、残疾人、特困户、受
灾群众等社会弱势群体，直接或间接帮扶济困人数近千人。他常说：“做公
益，是艰辛的，也是自豪的，通过帮助别人，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杨钟文，男，1982 年 4月生，洮南市百荷时尚宾馆总经理。他先后参加
洮南青年志愿者、洮南日行一善、白城绿丝带、红箭救援队、通话宝贝回家
等多个志愿者组织，并于 2017 年 7月 6日发起洮南市鹤乡爱心志愿者协会，
同年7月 10日他参与发起洮南市活体血库志愿者协会。洮南市活体血库志愿
者协会成立以来，共救助 32名紧急用血患者，捐献血小板 3次，跨省救助 2
次，组织献血救助活动50余次，5人现已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杨钟文作为
倡导者和发起人之一，在协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2017年 4月 12日，他们共
招募献血小板志愿者10名，为患者许博进行了治疗。

孙启明，男，1969年 12月生，中共党员，现任洮南市瓦房镇兴盛村党支
部书记。孙启明心系群众，在危房改造工作中，为了减轻贫困户的负担，他
连续两年帮助所有改造的贫困户免费建地基，累计费用30余万元。自从家里
买了大型农机具后他就更忙了，春耕时一忙完工作，他就到农户的耕地里，
帮着翻地、播种。他不仅帮助本村的村民，其他村的村民有困难，他也会主
动帮助。2018年 3月，他兼任靠山村党支部书记，到任后就带领村民进行村
屯环境整治，现在靠山村村屯环境整洁，群众满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高铭，女，1992 年 11 月生，白城市宏昊家具厂经理。自 2012 年成为白
城爱心天使志愿者以来，她长期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无论捐款捐物、助学助
老都是尽心尽力，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和认可。2017 年在“全民志愿·公益
白城”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被评为“白城市优秀志愿者”。在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中表现突出，被镇赉县嘎什根乡创业村授予“荣誉村民”称
号。

曲李生，男，1972 年 8月生，中共党员，白城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
支队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年来，他始终投身公益心理普及、推广
及公益心理救助。先后联合共青团白城市委、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白城市
蓝天救援队、白城市瀚海爱心公益协会、瑞光新村社区等组织开展各种公益
心理学讲座、亲子沙龙、青少年成长等公益活动数十场次，并参与白城电视
台 《晚霞》 栏目和白城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 《成长》 栏目的录制，为心理
学的大众化普及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敬业奉献类（15人）

姜建龙,男，1973年 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二级警督，现任大安
市公安局党办主任兼政治工作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党建、文字综合与对外宣
传工作。多年来，他累计加班加点工作超过1000个工时，从事宣传工作13年
的时间里，他总计在国家、省级、市级各类媒体上刊发稿件3000余篇，参与
创作播发公安题材专题片4部。2014年至 2017年，他连续4年邀请并协助中
央电视台编导、记者在本局拍摄 4 部专题片，相继在央视一套 《新闻直播
间》、央视十三套《法治在线》和央视十二套《天网》栏目播出，创造了大安
公安历史上最好的对外宣传成绩，为实现大安公安乃至白城公安宣传工作整
体大跨度升位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晓龙，男，1972年 6月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94年 10月参加工
作，现任大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自任监察队长以
来，李晓龙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带领劳动监察一班人，
全力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年来，共受理
劳动者举报投诉118起，涉及劳动者1604人，为劳动者追讨劳动报酬1357万
元。2005年荣获白城市劳动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
荣获吉林省劳动保障厅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
2007年、2009年分别荣获大安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0年被大安市人大常委
会任命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王军城，男，1962 年 7月生，大学专科学历，大安市安广镇第一小学校
音乐教师。1982年参加教育工作，王军城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诚实，被同

事和学生誉为“音乐常青树”。他酷爱音乐，吹打弹拉都具有专业水平，担任
学校音、体、美学年组组长。2014年，王军城积极组织创办学校少年宫，开
展课外活动，并担任少年宫中金孔雀社团的指导教师，经过不懈的努力，学
校每年“六一”儿童节，都能看到社团同学表演的葫芦丝齐奏曲 《瑶族舞
曲》，民族器乐合奏曲 《金蛇狂舞》，铜管乐学生表演的 《国歌》《歌唱祖
国》，还有 《迎宾曲》 等曲目。2016年，学校社团被评为白城市中小学优秀
社团。2016 年，参加大安市教育局组织的中小学音、体、美基本功大赛荣
获二等奖。在教学中，他通过寓教于乐的方法，利用音乐艺术独特的魅力感
染学生，在无拘无束、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参与音乐活动，发挥潜能，培养孩
子们终生爱好音乐的兴趣，给孩子插上音乐的翅膀，飞向音乐的殿堂。

王雨，女，1980 年 3月生,大安市安广镇第一小学教师。从教 19年来一
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并兼任语文、数学两大主科教师。王雨在工作中不断的
实践和探索，在管理中创新，在和谐中育人，用爱心、耐心、关心、细心、
热心、诚心赢得孩子们的亲近。工作中，她关心学生胜过关心自己和家人。
把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和学生。教学过程中，她用母亲般的爱
让每一个她教过的孩子都感受到温暖。面对班级有困难的学生她倾注所有，
对身体有缺陷的孩子，她更是怜爱有加。在父亲病重的最后阶段，她没有因
此耽误过一节课。多年来，她的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荣获地市和县
市的多项殊荣。

陈鹏，男，1961年 12月生，中共党员，洮北区整骨医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从事中医骨伤专业30多年，成功开展多项复杂高难手术，首创多项骨折
治疗技术，填补了省内空白。担任院长之初，他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更
新工作制度，改善就医环境，引进医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带领医院成功
晋级二级乙等中医骨伤专科医院，让医院迎来了历史性转折。他精益求精的
学习态度和视患者如亲人的厚德品行，为全院职工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王瑛，男，1965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城管洮北分局指挥中心科员，
2016年 6月被选派至到保镇一棵树村担任第一书记。为全身心投入到驻村扶
贫工作中，他带着患病的妻子租住在村里，与重度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帮
助村民扩大养雁合作社规模，帮助村集体养殖合作社协调资金 100万元，开
展爱心帮扶和村屯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改善村容村貌。他用认真负责的精神
和心系群众的情怀换来村内百姓的良好口碑。

田海亮，男，1981 年生，中共党员，洮南市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他
201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由一名中学教师转为税务干部。4年多来，他
啃书本、学业务、写文章，在实践中摸索，在工作中总结，不断提高自身岗
位技能和综合素质。作为办公室的“全能选手”，他身兼数职，一个人负责文
秘、信息、公文、绩效、档案、督办、摄影、固定资产、信息公开、综合治
理等十几项工作。在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起草了大量的讲话稿、信
息宣传稿以及各类请示汇报材料，让社会生动形象地了解了税收工作。2015
年 5月，岳父罹患癌症去长春治疗，他为不影响洮南局业务竞赛成绩，多次
往返白城与长春之间，每一次离开他都充满了对病中岳父和怀孕中妻子的深
深歉意。为了工作，他舍弃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虽然亏欠了家里人，但
他没有愧对肩负的责任和头顶的税徽。在多年的税苑耕耘中，田海亮始终以
积极的工作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倾情于国家税收事业，
用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人生态度和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税务干部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青春之歌。

唐国丰，男，1975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洮南市邮政分公司投递员。
1993 年，唐国丰进入洮南市邮政分公司，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绿衣使者”。
工作以来，他始终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怀着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和对业务的
精益求精，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岗，对工作一丝不苟，从未出
现失误。唐国丰不但对本职工作尽职尽责，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了辖区
群众的“温情邮路”使者。因为工作优秀、用户认可，唐国丰曾多次被评为
邮政公司“十大感动人物”“服务标兵”“营销标兵”“爱岗敬业标兵”。

宋哲，男，1984年 5月1日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洮南市公安局永康
派出所社区民警。他谦虚学习业务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早出晚归入
户访查，兢兢业业。在全局“三实信息”社区民警排名中，宋哲名列第一。
他积极帮助家庭困难的群众解决诉求，颇受好评。他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对警察职业的无比热爱和满腔热血，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绽放不一样的风采。

岳永军，男，1962年 10月生，通榆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他思想上进，
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廉洁自律，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工作以
来，他坚持把求真务实的职业道德情操融入到学校档案管理工作中，在校档
案管理岗位上，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态度服务于广大师生员工。

孙琳琳，女，1990年 4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职于通榆县苏
公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团书记、五家子村第一书记。自上班起，孙琳
琳就努力工作、刻苦学习业务知识，从未有一刻懈怠，不怕苦、不怕累。

初玉杰，女，1978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从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把钻研教材、研究学情、提高业务水平做为不懈的
追求。从未间断过自我学习、自我充电、自我加压。主动积极地参与听课、
评课，力争尽善尽美的上好每一节课。二十年如一日表现出来的“吃苦耐
劳、顽强拼搏”工作作风赢得了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评价。曾获得白城
市优秀班主任、白城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县师德先进个人的称号。她研究
的课题获国家级一等奖。

关昕孺，女，1988年 12月生，镇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社区民警。她爱

岗敬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她把群众当做亲人，给卧床
49年的老人免费办理身份证，舍弃节假日休息时间给从外地回来的居民办理
业务，为年过六旬的老人更正年龄，她帮助孤寡老人跑审批手续，给已到学
龄的“黑户”孩子洗白，送患有痴呆症的老人回家……她是群众口中的“好
公仆”，她是大家都赞不绝口的“小关”。十九大安保期间，根据她提供的线
索，县局成功端掉一家非法储存石油液化气罐的窝点。全国“两会”安保，
她坚守岗位，超时工作 20 余天，确保列管人员全部在控，她参与客运站执
勤，核查旅客2146人次，比对出列化的安保重点人7人，在第一时间赢得了
工作主动权。

刘艳，女，1979年 2月生，1998年参加工作，镇赉县新兴小学教导处主
任。作为一名教师，她始终践行为人之道、从师之道。在实施教师绩效考核
的今天，她觉得教师更要讲敬业和奉献。任教20年来，她恪尽职守、任劳任
怨、不求回报、只讲奉献。历年来，她在全县组织的业务考试中获得优秀名
次，她辅导的学生在各级竞赛中多次获奖。2011 年，在全校小学毕业统考
中，她所任教的数学获得第一名。她也荣获了“优秀班主任”“骨干教师”

“县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李晓丽，女，1978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镇赉县镇赉镇中心小学校教

师，高级教师。二十几年来，她把人生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农村的教育事业，
她潜心教学，默默地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她的班级管理，特别是对“问
题生”的教育，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家长的信赖，社会的好评，领导的认
可。从教以来，李老师经常承担学校的公开课教学。先后被评为白城市教育
系统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吉林省小学数学学科带头
人；先后承担省级、国家级课题主持人，取得成果并推广。

三、孝老爱亲类（8人）

吴金侠，女，1957 年 8月生，白城市洮北区青山镇四发村农民。她四十
年如一日精心伺候前任婆婆，不论再忙再累，她每顿饭第一碗总是盛给婆
婆，做饭总是依着老人的口味，烧得软烂可口。夏天，她坚持每天给老人洗
澡；冬天，怕老人冻着，她在老人房间里生上炉子，把房间烧的暖烘烘的。
95 岁的婆婆提起吴金侠总是说“我这辈子，多亏了这个儿媳妇”。多年来，
吴金侠用她的爱心、耐心、孝心谱写了一曲敬老、爱老、孝老之歌。

田利军，男，1978 年 9月生，大专文化，通榆县新发学校教师。在工作
中，他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多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在生活中，他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高贵品质，在平凡的生活中演
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

王玉杰，女，1972 年 3月生，通榆县公路客运总站检票员。在通榆小城
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夫妻恩爱、相濡以沫；他们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他
们礼让邻里、团结互助；他们教子有方，精心培养下一代。他们都是极其平
凡的人，但他们却用生活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着人间的真
爱，受到单位和领导的一致好评。他们就是客运总站职工王玉杰一家。

梁东梅，女，1983年 12月生，镇赉县社会福利院护工。她以女性特有的
细腻仔细观察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性格特点、患病原因、病史及个人爱
好，关注每个老人的情绪变化，掌握着院里每一位老人的情况。老人不舒
服，她测体温、量血压及时检查；老人病了，她喂水喂药、悉心呵护；老人
不高兴闹情绪了，她陪老人聊天，逗老人开心，带老人到户外散步。为了丰
富老人的业余生活，促进老人身心健康，她编排了一套健脑手指操，每天带
领老人们一起学做操，组织老人在一起唱唱歌、讲讲故事，来增添生活的乐
趣。

姚立全，男，1978 年 4月生，1999 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镇赉县东屏镇
中心小学校教师。2002年结婚一年后有了可爱的女儿，在女儿百天后，年迈
的母亲突然患上了脑血栓，相当严重，经多方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出现
了严重的语言障碍，并且花费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原本母亲还可以照顾视
神经受阻的父亲，可是突然天降大祸夺走了母亲的健康。生活再次向他提出
了挑战，两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和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需要他照顾，即使这
样，姚立全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仍然工作在教育一线，把爱奉献给孩子
们。

李桂香，女，1974年 4月生，镇赉县嘎什根乡立新村村民。她上有一位
83岁高龄的婆婆体弱多病，下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勤奋上进，成才在
望。今年45岁的李桂香已经守寡18年，这 18年，她以柔弱的身躯独自挺起
家庭的重担，悉心照顾年迈的婆婆，用心培养年幼的孩子，用孝心和坚韧诠
释了孝老爱亲的丰富内涵，以温良淑德维系着一个特殊家庭的幸福生活。

关海雁，女，1968年 12月生，镇赉县镇赉镇架其村村民。丈夫患有脑出
血并留下后遗症，10岁的女儿患有白化病和先天性弱视，年迈的婆婆肺心症
常年用药。关海雁身上有着多重的角色，她既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妻子，又是
一位关怀备至的母亲，更是一个细心孝顺的好儿媳。今年50多岁的关海雁是
这个家的顶梁柱，但就是这样一个身患疾病的四口之家，却其乐融融。

张玉莲，女，1967 年 9 月生，大专学历，镇赉县镇赉镇中心小学校教
师。结婚 25 年来一直赡养婆婆，结婚后公公因病医治无效扔下了年迈的婆
婆，婆婆生育丈夫兄弟姐妹四人，丈夫排行老三，她深知父母将儿女养育成
人所付出的千辛万苦，她常说：“百善孝为先”，她用善良的心照亮了家里的
每一个角落。这位普通的教师，付出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感情、亲情和真情，
正是像她这样一些勤劳、善良、纯朴的人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正是
她们无怨无悔的奉献，使家庭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幸福。

四、诚实守信类（2人）

王燕，女，1975 年 10 月生，白城市洮北区燕子草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
表。她致力于带领村民依靠手工编织增收致富，她多次开办免费手工艺培训课
程，培训贫困妇女，年均为农民增收达万元。如今，她的工艺笤帚已经被白城
市博物馆收藏，同时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品。手工艺大扫把在2012
年北京蟹岛展销会上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东北华北赛区产品创意金奖。合作
社获得“吉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优秀女农民工合作社”等多项荣誉。

刘南，女，1987年 10月生，白城市嘉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她出
生于农村家庭，18岁辍学打工，2010年国家“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让她受
益。毕业后，她从汽车销售员做到销售总监，成长成熟后的她带领和他一样
有梦想的大学生共同创业。严格的质量管理，“诚信、感恩、高效、团队、创
新、沟通、执行”的治业精神让她带领的嘉昊汽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生存
立足并发展壮大。自强不息励志青春的精神，让她荣获“吉林省科技创业导
师”称号。

按照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白城好人”评选办法，经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途径推荐，拟评选出“白城好人”31人，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8年11月5日起至
2018年11月12日止，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反映问题。联系电话：0436—3216676。

中共白城市委宣传部
2018年11月5日

2018年第四季度“白城好人”候选人公示

2018年第四季度“白城好人”名单及简要事迹（31人）

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执罚字〔2018〕第（10012）号

当事人（姓名）：秦凤山
你（单位）在洮北区文化东路36号楼-5，因未经审批

私自建设（以 照片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限期依法拆
除的行政处罚。

现要求你（单位）：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1．可以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六个月内
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执罚字〔2018〕第（10013）号

当事人（姓名）：张静敏
你（单位）在洮北区文化东路36号楼-4，因未经审

批私自建设（以 照片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限期
依法拆除的行政处罚。

现要求你（单位）：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1．可以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六个
月内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执罚字〔2018〕第（10014）号

当事人（姓名）：彭会君
你（单位）在洮北区文化东路36号楼-2，因未经审批

私自建设（以 照片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限期依
法拆除的行政处罚。

现要求你（单位）：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1．可以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六个月内
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执罚字〔2018〕第（10015）号

当事人（姓名）：赵启超
你（单位）在洮北区文化东路36号楼-3，因未经审

批私自建设（以 照片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限期
依法拆除的行政处罚。

现要求你（单位）：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1．可以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白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六个
月内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11月5日


